
莱芜市2015年普通高中招生明白纸

1、今年我市普通高中招生的基本政策是什么？

今年普通高中招生在继续实行划片与统招相结合政策的基础上，实行片内指标生办法。和往年相比，基本保持稳定，略有调整。

    2、今年的普通高中招生录取工作与去年相比，主要有哪些不同？

主要有四点：

一是择校生停止招生，指标生提高比例。从今年起, 普通高中招生全部取消“三限”政策,停止招收择校生。我市各公办普通高中招生计划中，片内指标生比例由原来普通类招生计划的60%调整为70%，片内统招比例由往年的7%（去年调整择校生比例后改为17%）调整为17%，片外统招比例保持13%不变，择校生停止招生。

二是试点高中自主招生，扩大高中学校招生自主权。为贯彻落实《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基础教育综合改革的意见》（鲁办发〔2014〕55号）等有关文件精神，逐步扩大各高中学校招生自主权，2015年，莱芜一中试点艺体类体育专业自主招生15人，具体招生办法见《莱芜一中2015年普通高中招生体育专业自主招生简章》（www.laiwuyizhong.com.cn）。
三是设立最低录取控制线，增加“补录生”录取批次。为进一步提高普通高中招生质量，促进各高中学校均衡发展，更好地实现教育公平，市教育局将分别公布全市公办普通高中普通类和艺体类招生最低录取控制线。全市各公办普通高中不得录取最低录取控制线以下考生。各公办普通高中招生计划未完成部分，调入第四批（补录生）招生计划。同时，将原来的第四批次择校生录取，改为补录生录取。未被其他各高中录取且初中学业考试总成绩高于最低录取控制线的考生，可自愿填报志愿，参与未完成招生计划学校的补录生录取。最低录取控制线以下考生，可继续参加民办普通高中自主招生和职业院校录取。
四是调整中考加分政策，取消发明专利加分。为进一步规范我市中考加分项目，进一步促进招生录取工作的公平公正，从今年起，取消发明专利考生加分。

3、考生报名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全市统一组织报名，5月21日-23日以学校为单位报名。由市、区教育局有关人员组成工作小组，集中组织报名工作。考生按普通类、艺体类分类报考，报考艺体类须参加市教育局统一组织的艺体专业测试，并取得市教育局发放的专业合格证书，凡未取得专业合格证书的一律不得按艺体类报考。报考艺体类的考生填报第一、第二志愿时，不得填报普通类志愿。已取得专业合格证书的考生也可按普通类报考，但不得填报艺体类志愿。
4、各高中的招生计划是怎样确定的？

今年我市普通高中计划招生9052人，其中公办高中8828人，民办高中224人。各公办普通高中片外统招生所占比例为其全部招生计划的13％；片内指标生比例为其普通类招生计划的70％（艺体类招生不实行指标生办法）；其余部分为片内统招计划。具体招生计划和划片范围如下： 

莱芜市2015年普通高中招生计划

	学 校
	普通类人数
	艺体类人数
	合计总人数
	划 片 范 围

	
	合计
	片外
统招
	指标生
	片内
统招
	合计
	片外
统招
	片内
统招
	合计
	片外
统招
	指标生
	片内
统招
	

	一　中
	2350
	306
	1645
	399
	270
	35
	235
	2620
	341
	1645
	634
	高庄、辛庄、城区七所初中和莱新中学（与十七中共招）

	
	50
	航空教育班
	50
	　
	全市各初中

	十七中
	880
	114
	616
	150
	250
	33
	217
	1130
	147
	616
	367
	高庄、辛庄、城区七所初中和莱新中学（与一中共招）、牛泉

	凤  城
高  中
	1850
	241
	1295
	314
	50
	7
	43
	1900
	248
	1295
	357
	张家洼中学、方下、苗山、和庄、凤城初中

	二　中
	840
	109
	588
	143
	50
	7
	43
	890
	116
	588
	186
	口镇、羊里、茶业口、雪野镇上游中学和雪野中学

	五　中
	548
	71
	384
	93
	122
	16
	106
	670
	87
	384
	199
	寨里、杨庄、大王庄、雪野镇鹿野中学

	四　中
	996
	129
	697
	170
	124
	16
	108
	1120
	145
	697
	278
	艾山、颜庄、里辛、汶源

	莱  钢
高  中
	392
	51
	274
	67
	56
	7
	49
	448
	58
	274
	116
	新兴路学校、共建路学校、双泉路学校

	新起点高中（民办）
	224
	　
	　
	　
	　
	　
	　
	224
	　
	　
	　
	依据《新起点高中2015年普通高中招生简章》自主招生

	合  计
	8130
	1021
	5499
	1336
	922
	121
	801
	9052
	1142
	5499
	2137
	　


注：城区七所初中指市实验学校、高新区实验学校、实验中学、陈毅中学、花园学校、吴伯箫学校、汶水学校。

5、考生应该怎样填报志愿？
统一填报志愿。考生填报志愿分两次进行。

第一次填报志愿，填报普通高中提前批志愿（莱芜一中航空教育特色班）、第一志愿（片外统招）和第二志愿（片内统招），于 6月12日下午物理学科考试结束并收齐试卷后的半个小时内（16：30－17：00）在考场内进行。

（一）提前批志愿

考生参照《莱芜一中2015年航空教育特色班招生简章》中新生录取的基本条件和要求，自愿填报莱芜一中航空教育特色班志愿。

（二）第一志愿
考生可以从片外普通高中自主选择一处作为第一志愿，限报一个。考生也可以放弃第一志愿，直接填报第二志愿。报考艺体类的考生须具有专业合格A证。
（三）第二志愿

必须报考片内指定高中。考生未按要求填报的，志愿填报系统将自动确认该考生已填报片内高中（一中十七中共片内考生将自动确认已填报十七中）。
第二次填报志愿，填报第三志愿（公办普通高中补录）、第四志愿（职业院校），于第二志愿（片内统招）录取结束后在原初中毕业学校进行。考生填报志愿时，可同时填报第三、第四两个志愿。

（四）第三志愿

考生可根据考试成绩自主填报一处招生计划未满的公办普通高中志愿，限报一个。该志愿不受划片范围限制。凡已被各普通高中学校录取的考生，不得填报该志愿。

（五）第四志愿

可选择填报一个职业院校志愿，作为有关学校录取的依据。

考生填报志愿要按照普通类、艺体类分类报考的要求，准确涂写姓名、准考证号、考点、考场号、座号、报考志愿学校名称及代码，志愿卡须由考生根据个人志愿独立涂写，并经本人签名方可生效。需特别注意的是：未按要求填报的志愿，将按志愿填报系统默认志愿予以修正。考生填写的志愿学校名称、代码与用2B铅笔填涂的代码不符的，一律以用2B铅笔填涂的代码为准。
6、今年的考试时间是怎样安排的？
1、初四文化课考试时间

	时  间
	上　午
	下　午

	6月11日
	语文

8:00－10:00
	思想品德

10:30-12:00
	英语

15:00－17:00

	6月12日
	数学

8:00－10:00
	化学

10:30-12:00
	物理　

15:00－16:30

（16：30-17:00考生填报志愿）


2、初二、初三文化课考试时间

	时  间
	上　午
	下　午

	6月14日
	历史（初三）

8:30－10:00
	生物（初三）10:30-12:00
	地理（初二）

15:00－16:30


3、初四体育与健康毕业评定考试时间：5月7日－9日，具体事宜见《关于印发〈莱芜市2015年初中学生体育与健康毕业评定实施方案〉的通知》（莱教基字〔2015〕6号）。

4、初三信息技术考试时间：初三信息技术考试于2015年6月15-17日进行。考生按照《莱芜市初中学业考试信息技术准考证》中通知的具体时间，到片内指定高中参加考试。

7、今年普通高中录取工作如何进行？ 

公办普通高中招生，全市统一录取。市教育局依据考生初中学业考试成绩，按照招生学校的招生计划从高分到低分依次录取（艺体类考生分专业录取，莱芜一中体育专业自主招生依据《莱芜一中2015年普通高中招生体育专业自主招生简章》进行录取）。录取工作由市教育局、各区教育局会同各高中学校集中进行，录取通知书由市教育局统一发放。

民办普通高中（新起点高级中学）招生，依据《新起点高中2015年普通高中招生简章》自主招生。

高中阶段招生录取工作分六批进行：

提前批：录取报考提前批志愿中的上线考生。录取办法依据《莱芜一中2015年航空教育特色班招生简章》进行。

第一批：片外统招生录取。录取报考第一志愿中的上线考生，其录取线不得低于各学校第三批录取线。各高中学校第一批招生计划未完成部分调入第三批录取计划。凡报考第一志愿未被录取的考生，回原片参加第二志愿录取。
第二批：指标生录取。按各初中学校指标生分配计划，录取第二志愿中的指标生。设指标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低于最低控制分数线的考生不予录取。各高中学校指标生计划未完成部分调入第三批录取计划。

第三批：片内统招生录取。分别划定各高中片内统招录取分数线，录取第二志愿中的片内统招生。市教育局分别公布全市公办普通高中普通类和艺体类最低录取控制线。全市各公办普通高中不得录取最低录取控制线以下考生。最低录取控制线以下考生，可参加民办普通高中自主招生和职业院校录取。各公办普通高中招生计划未完成部分，调入第四批（补录生）招生计划。
第四批至第五批：补录生、职业院校录取。根据考生第二次填报志愿、各学校招生计划，依次分别划定各公办普通高中补录生、各职业院校录取分数线，从高分到低分依次录取线上第三志愿和第四志愿考生。
8、特殊考生有哪些优惠政策？

具备以下条件的考生，在录取时可以加分(须于报名时提供相关证明)：

（1）少数民族考生，总分加10分参加录取。

（2）烈士子女、军人子女考生，参照《山东省军人子女教育优待办法实施细则》（鲁政联〔2012〕1号）执行。

（3）经计生部门确认的农村独女户考生，总分加10分参加录取。
考生若同时具备上述两个或三个条件，选其最高项，不重复计算。
9、在招生纪律和社会监督方面，今年招生期间将采取什么措施？

严格执行《莱芜市2015年普通高中招生工作实施意见》（可登陆“莱芜教育信息网”查询，网址：http://www.lwjy.net），充分尊重学生的自主选择权，任何高中、初中学校单位和教师都不得干预学生填报志愿。

为保证招生工作的顺利进行，招生期间市教育局设立监督咨询电话（监督电话：6210350、6213926，咨询电话：6213432）。凡违反招生纪律者，将按《山东省普通中小学管理基本规范》和市纪委、市委组织部、市监察局、市教育局联合下发的《关于规范普通高中招生工作的暂行规定》（莱教发〔2004〕18号）中的有关条款严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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